
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（2017年 10月） 

《公司章程》第二章第十三条原为 《公司章程》第二章第十三条现为 

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烟气治理、废气治理、大气污

染治理、固体废物污染治理、水污染治理；工业废气净化回收、工

业废气余热发电节能项目的工程设计；可再生资源发电发热的技术

服务；脱硫脱氮工艺的技术服务；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投资、资产管理、投资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机电设备、配件的销售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；

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、接受金融机构委托

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、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

外包服务；热力与制冷的集中供应；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；建设

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勘察设计；市政建设及规划咨询；余热发电（限

分支机构经营）。 

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烟气治理、废气治理、大气污

染治理、固体废物污染治理、水污染治理；工业废气净化回收、工

业废气余热发电节能项目的工程设计；可再生资源发电发热的技术

服务；脱硫脱氮工艺的技术服务；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投资、资产管理、投资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机电设备、配件的销售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；

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、接受金融机构委托

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、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

外包服务；热力与制冷的集中供应；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；建设

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勘察设计；市政建设及规划咨询；余热发电（限

分支机构经营）；电力供应。 

 

 




